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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事项和其他事项 

A .《公约》締约国 

1. 截至1 9 8 8 年 4 月 2 2日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一届会议闭幕之日止，共有 

29个国家成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 

締约国 .该《公约》经大会 1 9 8 4年1 2 月 1 0日第3 9 / 4 6号决议通过，并 

于 1 9 8 5 年 2 月 4 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公约》按照其第 2 7 条 

规定已于1 9 8 7 年 6 月 2 6日生效，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公约》締约国名单. 

B .会议开幕和会期 

2.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于1 9 8 8 年 4 月 1 8 日至 2 2日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举行. 

3 . 委员会共举行了 7 次会议 .有关简要记录（ C A T / C / S R . 1—7)载述委 

员会的审议情况. 

C .成员和出席憒况 

4 . 按照《公约》第1 7条的规定，締约国于1 9 8 7 年 1 1 月 2 6 日在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的締约国第一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締约国提名的人员 

名单中选出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1 0 名 . （ C A T / S P / S R . 1号文件载有締约国 

第一次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 

5 . 委员会成员任期通常为四年，按照《公约》第1 7条第5款的规定，締 

约国第一次会议主席以抽签方式选出任期于商年届满的成员五名. 

6 . 締约国决定，委员会成员任期应于1 9 8 8 年 1 月 1 日开始 . 

7 . 本报告附件二载有委员会成员名单并说明成员任期. 



8 . 除阿尔弗雷多‧本格松先生外，所有成员均出席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索科罗‧迪亚斯‧帕拉西奥斯夫人只出席了会议的部分. 

D ‧ 委员会成员的郑重声明 

9 . 在委员会1 9 8 8 年 4 月 2 0日第6次会议上，八名出席成员按照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14条的规定发表了郑重声明，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0 . 委员会在 1 9 8 8 年 4 月 1 8日第1次会议上按照《公约》第1 8条第1 

款的规定选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 1 9 8 8 年 4 月 2 0 日第 5 次会议通过议事规 

则有关规定（第1 5 至 2 0条）后，选出副主席二人和报告员一人.第三位副主 

席的选举推返到第二届会议进行，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 f :约瑟夫 ‧瓦扬梅先生 

副主席:亚历克西斯，迪潘达•穆埃莱先生、里卡多•希尔•拉维德拉先生 

报告员：季米特尔‧尼古洛夫‧米哈洛夫先生 

议程 

11 .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 C A T / C/1号文件所载临时议程作为第一届会议的 

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 选举委员会主席， 

3 . 通过议程* 

4. 通过委员会议事规则. 

5 . 选举委员会其他成员. 



6 . 有关委员会审议缔约国按照《公约》第1 9条提出的报告的工作方法 

的事项， 

7 .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8 . 委员会活动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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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议 事规则 

12 . 《合约》第1 8条第2款规定"委员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为了工 

作上的便利，秘书处编写了议事规则草案（ C A T / ^ C / J L . l和 A d d . 1 ) ,委员会 

- 1 9 8 8 年 4 月 1 8 日 至 2 0日第2至6次会议审议了该议事规则草案。 

13 . 委员会通过的议事规则包括"总则"（第1至6 3条）、"締约国根据 

《公约》第 1 9条提出的报告"（第 6 4至 6 8条）、"审议根据《公约》第 2 1 

条所收到来文的程序"（第1 / 2 1至第1 1 / ^ 2 1条）、"审议根据《公约》第2 2 

条所收到来文的程序"（第 1 / 2 2 至第 1 7 / 2 2 号）和"觯释和修正" ( A和 B条）， 

本报告附件三载有通过的规则全文。 

14. 委员会委员会简要记录（（3AT/C/SR . 2 - 6 )载有讨,议事规则的详细情 

况《» 

1 5 . 鉴于事项的复杂，委员会1 9 8 8 年 4 月 1 9日第3次会议决定到其第二届 

届会议有关根据《公约》第2 0条委员会的职务的议筝规则。 

一 4 一 



三‧有关委员会审议締约国按照《公约》 

第 1 9条提出的报告的工方法的事项 

16. 委员会1 9 8 8 年 4 月 2 0日第6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议程项目， 

A .有关締约国根据《公约》第1 9 条 第 1 . 款 -

提出的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的一般> î ï r 

17. 委员会在有关締约国按根据《公约》第1 9条提出初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的临时准则（ G A T / C/a . I2 )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讨论，这些准则是由秘书处编 

制的，并于1 9 8 7 年 1 2 月 I 0 日送交各締约国，一般准则（见本报告附件四） 

已暂获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委员会将根据締约国初次报告内供第二届会议审査 

的资料来审査一般准则（締约国将提出的初次报告清单，见附件五)。 

B.委员会主席参加负责审议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 

締约国所提交报告的监督机关主持人会议 

18. 委员会指出大会1 9 8 6年 1 2 月 4 日第 4 1 / 1 2 1 号和 1 9 8 7年1 2月 

7 日 4 2/^ 1 0 5号决议请负责审议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締约国所提交报告的监督 

机关主持人于1 9 8 8 年 1 0 月 1 0 日 至 1 4 日 在 联 合 国 日 内 瓦 办 事 处 会 议 . 

委员会指出秘书处已为该次会议编制了临时议程草案（CAT/C/I<.3)。委员会同 

意其主席参加该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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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员会令后的会议 

1 9 . 委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 2 条决定 " H 9 8 9年在日内瓦举行两届会议， 

届会议为期两周，最好于4月和1 1月举行. 

2 0 .此外，委员会 1 9 8 8 年 4 月 2 2日笫7次善未经表决逋过关于可能于 

1 9 8 8年召开第二庙会议的以下决定： 

"禁止酷刑委员会， 

"审査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恃遇攻处罚公约》所规 

定的义务和责任， 

"参照其决定,即为了在起码的程厪上展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委员会每 

年需要举行两届会议(见委员会议亊规则第2氽）， 

" 1 . 决定请秘书长 : 

( a ) 审査 1 9 8 8年委员会业务当前和预算所需的资源； 

0>)审议能否在《公约》締约IT弟一次会议为第一个财跤期W拟订的预 

算总領范囤内安#举行委员会第二庙会议； 

"2.又请秘书长将他根瑭这种审査 f f i正在作出的安排遨知委员会和《公约》 

締 约 国 ， " 

一 6 一 



五.逋过委员会的裉告 

2 1 .委员会笫7次会议审议了其第一 1^年度裉告草案。该报贵载述1 9 8 8 

年委员会第一庙会议的活动‧ 在讨论过程中经过修改的裉舌已妖一敎邈过。 

一 7 一 



附 件 一 

截至1 9 8 8 年 4 月 2 2日为止已经签着、批一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iâ冢名皁 

国 冢 签字日期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 

的日期 

阿富汗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7 年 4 月 1 日 

阿尔及利亚 1 9 8 5 年 1 1 月 2 6日 

阿裉廷b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6 年 9 月 2 4 日 

澳大利亚 1 9 8 5年 1 2 月 1 0日 

奥地利b 1 9 8 5 年 3 月 1 4日 1 9 8 7 年 7 月 2 9 日 

比利时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伯利兹 1 9 8 6 年 3 月 1 7 日 a 

玻利维亚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巴西 1 9 8 5 平 9 月 2 3日 

保加利亚 1 9 8 6 年 6 月 1 0日 1 9 8 6 年 1 2 月 1 6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1 9 8 5 年 1 2 月 1 9日 1 9 8 7 年 3 月 1 3日 

瞜麦隆 1 9 8 6 年 1 2 月 1 9日 

加拿大 1 9 8 5 年 8 月 2 3日 1 9 8 7 年 6 月 2 4日 

智利 1 9 8 7 年 9 月 2 3日 

中阖 1 9 8 6 平 1 2 月 1 2 日 

哥伦比亚 1 9 8 5 年 4 月 1 0日 1 9 8 7 年 1 2 月 8 日 

哥斯达黎加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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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签字日期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 

的曰期 

古巴 1 9 8 6 年 1 月 2 7日 

塞浦路斯 1 9 8 5 年 1 0 月 9 日 

^ 斯 洛 伐 克 1 9 8 6 年 9 月 8 曰 

丹麦b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7 年 5 月 2 7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厄瓜多尔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8 年 3 月 3 0日 

埃及 1 9 8 6 年 6 月 2 5曰a 

i t旦 ，二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法国b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986年2月18日 

加蓬 1 9 8 6 年 1 月 2 1日 

冈比亚 1 9 8 5 年 1 0 月 2 3日 

德;t志民主共和国 1 9 8 6 年 4 月 7 日 1 9 8 7 年 9 月 9 日 

德！:志联邦共和国 1 9 8 6 年 1 0 月 1 3日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几內亚 1 9 8 6 年 5 月 3 0日 

圭亚那 1 9 8 8 年 1 月 2 5日 

匈牙利 1 9 8 6 年 1 1 月 2 8日 1 9 8 7 平 4 月 1 5日 

冰岛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印度尼西亚 1 9 8 5年 1 0 月 2 3 日 

以色列 1 9 8 6 年 1 0 月 2 2日 

意大利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列支敦士登 1 9 8 5 年 6 月 2 7日 

卢棘堡b 1 9 8 5 年 2 月 2 2日 1 9 8 7 年 9 月 2 9日 

- 9 -



国 冢 签字曰期 收到批准书戚加入书 

的曰期 

噩西哥 1 9 8 5 年 3 月 1 8 日 1 9 8 6 年 1 月 2 3 日 

摩洛哥 1 9 8 6 年 1 月 8 日 

荷兰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新西兰 1 9 8 6 年 1 月 1 4 日 

尼加拉瓜 1 9 8 5 年 4 月 1 5 日 

掷威b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6 年 7 月 9 日 

巴拿马 1 9 8 5 年 2 月 2 2 日 1 9 8 7 年 8 月 2 4日 

秘鲁 1 9 8 5 年 5 月 2 9日 

菲律宾 1 9 8 6 年 6 月 1 8曰a 

波兰 1 9 8 6 平 1 月 1 3 日 

葡萄牙 1 9 8 è 年 2 月 4 日 

塞内加尔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6 年 8 月 2 1日 

塞拉里昂 1 9 8 5 年 3 月 1 8 日 

西班牙b 1 9 8 5 平 2 月 4 日 1 9 8 7 平 1 0 月 2 1日 

苏丹 1 9 8 6 年 6 月 4 日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6 年 1 月 8 日 

瑞士 b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6 年 1 2 月 2 日 

多哥b 1 9 8 7 年 3 月 2 5日 1 9 8 7 年 1 1 月 1 8 日 

突尼斯 1 9 8 7 年 8 月 2 6 日 

土耳其 1 9 8 8 年 1 月 2 5日 

乌干达 1 9 8 6 年 1 1 月 3 日 a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1 9 8 6 年 2 月 2 7日 1 9 8 7 年 2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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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冢 签字日期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 

的日期 

苏维:^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藕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条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1 9 8 5 年 1 2 月 1 0 曰 1 9 8 7 年 3 月 3 曰 

1 9 8 5 年 3 月 1 5日 

1 9 8 8 年 4 月 1 8日 

1 9 8 5 年 2 月 4 日 

1 9 8 5 年 2 月 1 5日 

1 9 8 6 年 1 0 月 2 4日 

a 加入o 

b 根据《公约》第2 1和2 2汆规定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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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 

( 1 9 8 8 - 1 9 8 9 年 ） 

—成员姓名 国 籍 

阿尔弗雷多‧本格松 先生 菲律宾 

彼得‧托马斯‧伯息斯先生 加聿大 

克里斯蒂娜•夏内女士 法国 

索科罗。迪亚斯。帕拉西奥斯女士 蠆西哥 

亚历克西斯‧迪潘达。穆埃茱先生 瞜麦隆 

里卡多‧希尔‧拉维德拉先生 阿根廷 

尤里。希林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季米特尔'尼古洛夫。米哈洛夫先生 1*:加利亚 

本特。索伦森先生 丹麦 

约瑟夫‧瓦扬梅先生 璣士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庙满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8 9 

1 9 9 1 

1 9 8 9 

1 9 8 9 

1 9 8 9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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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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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会议 

第 一 部 分 总 则 

一 、 会 议 

第 1 条 

禁止醋刑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应视园满执行其职务的需要，按照《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下称"公约"）的规 

定举行会议. 

常会 

第 2 条 

1‧委员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两届常会. 

2.委员会的常会应在委员会商同联合国秘书长（下称"秘书长"）， 

大会核准的会议日历所决定的日期召开， 

考虑到 

特别会议 

第 3 条 

1 ‧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应由委员会决定召开.委员会休会期间，主席可与委 

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协商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委员会主席并应在下列情况下召 

开特别会议： 

(a) 经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要求； 

(b) 经公约一締约国的要求， 

2 

会 核准的会议日历决定的日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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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 

委员会的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委员会可商同秘书长考虑 

到联合国的有关规则指定在其他地点举行会议， 
1 

会议开幕日期的通知 

第 5 条 

秘书长应将每届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通知委员会各成员.召开常 

会的此项通知至迟应于会前六星期发出，召开特别会议的此项通知至迟应于会前三 

个星期发出， 

二、议程 

常会的临时议程 

第 6 条 

每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应由秘书长商同委员会主席遵照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草拟, 

并应包括： 

(a) 委员会前一届会议决定列入的任何项目； 

(b) 委员会主席提议列入的任何项目； 

( C )公约締约国提议列入的任何项目； 

( d )委员会成员提议列入的任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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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议程 

第 8 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一个项目除须根据议事规则第1 5条选举主席团成 

员外，应为通过议程， 

订正议程 

第 9 条 

会议期间，委员会可订正议程，并斟酌情形, 

以紧急和重要者为限， 

推迟或删除项目；议程增列项目 

临时议程和基本文件的送交 

第1 0条 

临时议程及所载每一项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应由秘书长^送交委员会成员。秘 

成员 

三、委员会成员 

第1 1条 

委员会成员应为根据公约第17条选出的10名专家, 

任期的开始 

第1 2条 

第一次选举选出的委员会成员任期于1 9 8 8 年 1 月 1 日起算。以后历次选 

举选出的委员会成员任期应于他们所接替的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日第二天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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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暂时出缺 

第1 3 条 

1.如遇委员会成员死亡或辞职或因任何其他理由不再能履M员会的m秘书 

长应即宣布该成员的席位出缺，并要求其专家已停止履行委员会成员职务的締约国, 

如有可能，在两个月内从其国民中任命另一名专家，任期为前任的剩余任期， 

2 ‧秘书长应向各締约国递送这样任命的专家姓名和履历，以便它们核可.在 

秘书长通知提议任命以补空缺的六个星期内如无半数或以上締约国表示反对，这一 

任命应视为已获核可。 

3 .除遇成员死亡或残废产生出缺外，秘书长应只能在收到有关成员书面通知 

说他决定停止委员会成员职务时，按照本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采取行动， 

郑重声明 

第1 4 条 

委员会每个成员就职以前，应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郑重声明： 

"我郑重声明将正直、信实、公正无偏倚和认真负责地履行职务和行使权 

力 "， 

四、主席团成员 

选举 

第1 5 条 

委员会应从成员中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和报告员一人， 

任期 

第1 6 条 

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但如已停止为委员会成员即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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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主席团。 

主席职位与委员会的关系 

第 1 7 条 

主席应执行委员会和本议事规则交付给他的职务，主席执行职务时，应始终 

处于委员会的权力下. 

代理主席 

第1 8 条 

在一届会议期间，如主席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时，他应指定副主 

席一人代行主席职务. 

代理主席的权力和职责 

第1 9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主席团成员的替代 

第 2 0 条 

委员会主席团任何成员&停止担任或宣布不能继续担任委员会成员，或由于任 

何理由不再能担任主席团成员时，应选举新的主席团成员，任期为前任的剰余任期, 

五、秘书处 

秘书长的职责 

第 2 1条 

1 .在遵守履行締约国按照公约第18条第5款承担的财政义务情况下，委员 

- 2 4 -



会秘书处和委员会可能设立的这类附属机关的秘书处（下称"秘书处"）应由秘书 

长提供9 

2 ‧在遵守履行本条第1款所指的必要条件情况下，秘书长应为公约所规定委 

员会职务的有效执行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设施。 

发言 

第 2 2 条 

秘书长或其代表应出席委员会所有会议‧ 秘书长或其代表可在不违反本议亊 

规则第3 7条规定的情况下，在委员会或其附属机关的会议上作口头或书面发言， 

会 疆 务 

第 2 3 条 

秘书长应负责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的会议作出一切必要安排. 

通知委员会成员 

第 2 4 条 

提案所涉经费问題 

第 2 5 条 

在委员会或其任何附属机关通过引起支出的任何提案前，秘书长应尽早拟出提 

案所涉费用的估计数，分发给其成员‧ 主席有责任提请成员注意此一估计数，并 

于委员会或附厲机关审议这个提案时请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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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文 

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第 2 6 条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应为委员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工作语文的口译问題 

第 2 7 条 

以任何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盲应口译成其他工作语文‧ 

其他语文的口译问题 

笫 2 8 条 

任何以工作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向委员会发言的发言者通常应安排将发言口译 

成工作语文之一，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口译成的第一种工作语文，将发言口译 

成委员会的其他工作语文• 

记录所用的语文 

第 2 9 条 

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应以委员会各种正式语文写成. 

正式决定和正式文件的语文 

第 3 0 条 

委员会的所有正式决定和正式文件应以正式语文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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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第 3 1条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的会议，除委员会另有决定或从公约有关规定看来会议应 

为非公开性外，均应公开举行. 

发表关于非公开会议的公损 

第 3 2 条 

委员会或其附属机关的每次非公开会议结束时，可经由秘书长发表一项公报供 

新闻机构和公众釆用，内容为委员会在非公开会议期间的活动， 

八、记录 

简要记录的更正 

第 3 3 条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的公开和非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编制，简要记 

录应尽快分发给委员会成员及其他任何与会人员.所有这*与会人员可在收到会议 

记录后三个工作日内，以印发记录的语文向秘书处提出更正，对会议记录所作的更 

正，应列入一份更正内，在该届会议结束后印发，对有关这种更正的任何不同意 

见，应由委员会主席或与记录有关的附属机关主席作出决定，如不同意见继续存在, 

则应由委员会或附属机关作出决定。 

简要记录的分发 

第 3 4 条 

1 ‧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应为一般分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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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应分发给委员会成员及其他与会人员，如经委员 

会决定，可在安员会所决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分发给其他人员. 

九、委员会报告和其他正式文件的分发 

正式文件的分发 

第 3 5 条 

1 ‧在不妨碍议事规则第3 4条的规定和不违反本条第2款和第3款的情况下，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委员会及其附属机类的报告、正式决定和所有其他正式文件 

皆为一般分发文件. 

2.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的祸每、正式决定和其他同公约第2a 21和22^有 

关的正式文件应由秘书处分发给委员会*成员和各有关締约国，如经委员会决定, 

并应分发给其附属机关的成员及其 他有关方面， 

3 , 締约国依照公约第1 9条提出的报告和其他资料应为一般分发文件，除非 

有关締约国另有要求， 

十、会议的掌握 

法定人数 

第 3 6 条 

委员会成员6人构成法定人数， 

主席的权力 

第 3 7条 

主席应宣布委员会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对本议事规则的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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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准许发盲，将问题付诸表决并笪布决定‧ 主席在遵守本议事规则规定的情况 

下，掌握委员会会议的进行以及维持会场秩序，主席在项目讨论过程中，可向委 

员会提议限制发言者发言时间、每一发言者对任何问题的发言欢数以及截止发言损 

名，他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他并应有权掸钹暂停辩论或结束辩论，休会或暂 

停会议• 辩论应以委员会上的问题为限,如发官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关， 

主席可敦促他遵守规则* 

程序问题 

第 3 8 条 

成员在讨论任何事项时可fit H+#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本议事覜则对该程 

序问题作出裁决，任何对主席的哉决掙出的异说应立即付诸表决，主席的裁决除 

非被过半数出席的成员所推翻，应属有效，戍员揭出程序问«时，不得就所讨论 

事项的实质发言， 

第 3 9 条 

委员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就任何问题的发言时间，在有限制的辨论中，如某一 

发言者超过规定的时间，主席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则‧ 

第4 0 条 

在辩论时，主席可以宣布发言者名单，并征得委员会同意，宣布发言报名截止, 

但在*席宣布发言报名截止后，如有发盲引起答辩问题时，主席可准许任何成员或 

代表行便答辩权，关于某一项目的辩论由于没有其他发盲者发盲而告结東时，主席 

应即宣布辩论结束，这种结束应与由委员会同意的结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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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暂停或休会 

第 4 1条 

成员在讨论任何事项的讨释中可撣出暂停会议或休会的动i义，此种动议应不经 

辩论即付表决， 

暂停辩论 

第 4 2 条 

成员在讨论任何事项的过程中可提出暂停辩论所讨论项目的动议.除原提议人 

人，得由一名赞成和一名反对这小动议的成员发言，然后应立即将i^动议付诸表决• 

辩论的结束 

第 4 3 % 

成员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项目的动议，不论是否有其他成员已要求发盲, 

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人就结束辩论的问题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 

付诸表决. 

动议的先后次序 

第 4 4 条 

在不违反第38条规定的情况下，下列动议按照其排列的次序，应优先于提交 

会议的其他一切提案或动议： 

(a) 暂停会议； 

(b) 休会； 

( C )暂停辩论所讨论项目； 

( d )结束辩论所讨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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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提案 

第 4 5 条 

除委员会另有决定外，成员撣出的掙案和实质修正案或动议应以书面提出，送 

交秘书处，如经任何成员请求，这项提案和修正案或动i义的审议应推迟到第二天下 

一次会议进行•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 4 6 条 

在不违反第4 1条规定的情况下，成员提出的任何要求决定委员会是否有权通 

过某项提案的动i义，应在有关掸案付诸表决前先付表决‧ 

动议的擻回 

第 4 7 条 

一项动议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在表决开始前随时加以擻回，已被擻回 

的动议可由另一成员重新提出， 

提案的重新审议 

第4 8条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不得在同届会议中重新审议，除非委员会决定重新审议. 

主席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重新审议的动议的人就该动议发言，然后立即将 

该动议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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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表决 

表决权 

第4 9条 

委员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系表决权. 

通过决定 

第 5 0 条 a 

委员会的决定应以出席成员过半数作出， 

赞成和反对的系数相等 

第 5 1条 

就除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的系数相等，该提案应视为已 

被否决. 

a委员会在笫一届会议上决定，应在议事规则笫5 0条的脚注里提请注意下到事 

项： 

1. 委员会成员一般认为，委员会的工作方法通常应允许在表决前力求以 

协商一致方式作成决定，但应遂守公约和议事规则，而且这种努力不应不当地 

延委员会的工作。 

2 . 主席考虑到上面笫1段内的意见，可在任何一次会议上，应任何成员 

的要求，将提案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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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方法 

第 5 2条 

在不违反本议事规则第5 8条规定的情况下，委员会通常应以举手方式进行表 

决，但任何成员可请求喝名表决，唱名表决应从主席抽签决定的委员会成员开始， 

按成员姓名字母的次序进行， 

嚿名表决 

第 5 3条 

参加任何喝名表决的每一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列入记录， 

表决的进行和解释投票 

第 5 4 条 

表决开始后，除成员提出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不得打断表决 

的进行.主席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仅对其投票作解释性简短发言, 

提案的划分 

第 5 5 条 

如成员请求将提案分成若干部分表决，应将提案各部分分别付诸表决.提案 

中已通过的各部分随后应合成整体再付表决；如提案的各执行部分均遭否决，则应 

认为整个提案已被否决. 

表决侈正案的先后次序 

第 5 6 条 

1 .如对某项提案有傪正案时，修正案应先付表决。当对某项提案有两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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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以上修正案时，委员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 

后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如通过一个或数个 

修正案，即应将修正后的提案付诸表决。 

2.仅对一项提案加以增、删或部分修改的动议，应视为对该提案的修正案。 

表决提案的先后次序 

第 5 7条 

1 .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应按照提出 

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2.委员会每表决一项提案后，可决定是否将下一项提案付诸表决。 

3 .但任何请求不对这类提案实质内容作出决定的动议应视为在此以前的问题 

而在这类提案之前付诸表决。 

十二、选举 

选举方法 

第 5 8条 

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但遇以选举填补的一个空缺只有一名候选人而委员 

会另有决定时不在此限。， 

只有一个空缺要填补时选举的进行 

第 5 9条 

1.只选举一个人或一个成员时，如第一次投票后无候选人获得法定多数票， 

则应举行第二次投票，这次投票只限于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 

- 3 4 -



2 . 如第二次投票无结果，而法定当选票数为出席成员过半数时，则应举行第 

三次投票，这次投票可选举任何合格候选人。如第三次投票仍无结果，再举行的 

投票只限于第三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依照交替进行无限制投票和限制 

投票，直至某一人或成员当选为止， 

3 . 如第二次投票无结果，而法定当选票数为三分之二多数时，则应继续举行 

投票，直至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为止，以后三次的投票应可选 

举任何合格侯选人。如此种无限制的投票进行了三次仍无结果，以后三次的投票 

应只限于第三次无限制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此后三次的投票又应为无限 

制投票，依此交替进行，直至某一人或成员当选为止， 

两个或两个以上空缺要填补时选举的进行 

第 6 0条 

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以选举填补的空缺须在同样条件下同时补足时，应由在笫 

一次投票中获得法定多数的候选人当选。如获得法定多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出的 

人员或成员数额时，应再举行投票以补足余缺，这些投票只限于上次投票中得票最 

多且其数額不超过应补余缺两倍的候选人；但如第三次投票仍然无结果，则可投票 

选举任何合格的候选人。如此种无限制的投票进行了三次仍无结果，以后三次的 

投票应只限于第三次无限制投票中得票最多且其数额不趔过应补余缺两倍的候选人; 

此后三次的投票又应为无限制投票，依此交替进行，直至全部空缺补足为止. 

'、 十三、附属机关 

附属机关的设立 

第 6 1条 

1 ‧委员会按照公约的规定并且不违反本议事规则第2 5条的规定，可设立它 

认为必须的特设附属机关，并规定它们的组成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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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附属机关应自行选举主席团成员，并自行通过议事规则.如无此种 

议事规则，则应准用本议事规则。 

十四、资料和文件 

提出资料、文件和书面说明 

第 6 2条 

1 ‧委员会可斟齡情况，请各专门机构、联合国有关机关、各区域政府间组织 

和具有经济》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向它提出与《公约》规定的委员 

会的活动有关的资料、文件和书面说明. 

2.委员会应决定以何种形式和方式向委员会成员提供这类资料、文件和书面 

说明， 

十五、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第 6 3条 

第二部分.有关委员会职务的规则 

十六、缔约国根据公约笫19条提出的报告 

提出报告 

第 6 4 条 

1.締约国应在公约对有关締约画生效之后一年内，通过秘书长向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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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执行公约规定的工作所采取措施的报告，此后缔约国应每隔四年就所釆取的 

任何新措施提出补充报告，以及提出委员会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2.委员会可将它希望餘约国根据公约第1 9条提出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经由 

秘书长通知締约国. 

不提出报告 

第6 5条 

1. 秘书长应在委员会每届会议上，将不提交根据笫6 4条和第6 7条要求的 

报告的所有情况通知委员会‧遇此情况，委员会可将一份关于催交报告的邇知， 

送请秘书长转送有关締约国， 

2 . 缔约国如果在收到本条笫1款提到的催交通知后，仍不提交第64条和笫 

67条规定的报告，委员会应在送交缔约国和联合国大会的牟度报告中予以如此说 

明， 

笫 6 6 条 

委员会应将审査締约国分别所提报告的会议的开会日期、期限和地点，尽早经 

由秘书长通知締约国.缔约国代表应在委员会审查该国报告时应邀出席委员会会 

议，委员会决定向某缔约国索取进一步资料时，也可邇知该缔约国准派代表出席 

指定的会议.这位代表应能回答委员会可能向他提出的问题，并就本国已经提出 

的报告发言，也可代表本国提交其他资料。 

- 3 7 -



要求其他报告 

第 6 7 条 

1 .审议締约国根据公约笫19条提出的报告时，委员会应首先确定该报告是 

否提供了笫6 4条规定的所有资料。 

2.如果委员会认为公约某一締约国的报告所载资料不够充分，委员会可要求 

该国提供其他报告，并指定提交这种报告的期限。 

委员会的一般性评论 

第 6 8 条 

1 ‧委员会在审议每份报告后，可按照公约第1 9条第3款对该报告作出它认 

为适当的一般性评论，并经由秘书长向有关締约国提出，该締约国可在答复中向委 

员会提出它认为遣当的任何评论。委员会可特别在一般性评论中指出，根据它对 

締约国提供的报告和资料的审査，公约规定的该締约国的某些义务是否看来未获履 

行， 

2 . 委员会在必要时可指定一个时限，必须在该时限内收到鎊约画的意见。 

3 . 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将它按照本条第1款所作的任何评论，连同从有关締约 

国收到的关于这些评论的意见，载入按照公约第2 4条所作的年度报告。如果应 

有关締约国的要求，委员会也可将根据公约第1 9条第1款提出的报告的副本载入, 

十七 .公约第 2 0条规定的程序b 

b 委员会决定将有关公约第 2 0条的议事规则的拟定工作延至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进行（见报告第1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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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审议根据公约第2 1条所收来文的程序 

关于公约第21条的议事规则 

第！/^21条 

1 .秘书长应按照公约第2 1条向其他締约国转递締约国交存于他的承认委员 

会权限的声明副;2|Co 

2 .撤销根据公约第 2 1条所作的声明，不得妨碍对根据该条已发文书中所载 

任何事项的审i£»秘书长在收到任何締约国撤销声明的通知后，不应再接受其根据 

该条所发的其他来文，除非有关締约国已作出新的声明。 

有关締约国提出的通知 

笫 2 / 2 1 条 

1.有关締约国任何一方均可按照公约笫2 1条第1款(b)项以通知方式将根据 

该条所发的来文提交委员会。 

2 .议事规则本条第1款所指的通知应载列或附有下列有关资料Î. 

(a) 根据公约第2 1条第1款(a)项和(b)项设法调整事项所釆步骤，包括有 

关締约国发出与此事项有关的初次来文和后来提出的任何书面解释或说明； 

(b) 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所采步骤； 

( C )有关締约国援引的任何其他国际调査或解决程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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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登记表 

第3/^21条 

秘书长应保有一份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1条所收所有来文的永夂登记表 

第 4 / 2 1 条 

得拖延，并应尽快将这些邇知副本和有关资料转交给他flo 

会议 

第 5 / 2 1条 

委员会审査根据第21条的来文的会议应为非公开会仏 

发 布 有 关 开 会 议 的 公 报 

第 6 / 2 1条 

委员会在同有关締约国进行磋商以后，可经由秘书长就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 1 

条的活动发表公报，供新闻机构和一般公众使用。 

审议来文的条件 

第 7 / 2 1 条 

除下列情况外，委员会不得审议某一来文： 

( a )有关締约国灰方均已根据公约第2 1条第1款作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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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公 约 第 2 1条第1款( b )项规定的时限已过； 

( C )委员会已査明对该事项已依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援引和用尽一切国内补 

救办法， 

到有效救济。 

第 8 ^ 2 1 条 

1 .在不违反本议事规则第7/21条的规定下，委员会应对有关締约国提供榦 

旋，以便在尊重本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上，友好地解决问题。 

2.为本条第1款所表明的目的，委员会可于适当时成立一个特设调解委员会。 

要求提供资料 

第 9 / 2 1 条 

委员会可经由秘书长要求有关締约国或其中任何一方提供其他资料，或提出口 

头或书面评:^委员会应对提供这类资料或评述规定一个时限。 

有关締约国的出席 

第10/21号决议 

1 .有关締约国应有权出席委员会审议有关事项的会议，并可提出口头和（或） 

书面材料。 

2 .委员会应经由秘书长尽早通知有关締约国关于即将审査有关事项的会议的 

开会日期、会期和地点。 

3.委员会在同有关締约国进行逢商后，应决定提出口头和（或）书面材料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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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报告 

第 条 

1 .在委员会收到本议事规则第2X21条提到的通知之日起1 2个月内，委员 

会应根据公约第2 1条第1款(h)项通过一份报告。 

2 .本议事规则第 1 0 / 2 1条第1款的规定应不适用委员会关于通过报告的讨 

论。 

3 .委员会的报告应经由秘书长分送各有关締约国。 

十九.关于审议根据公约第22条所收来文的程序 

关于公约第2 2条的议事规则 

A . 一般规定 

締约国的声明 

第 L / 2 2 条 

1 .秘书长应按照公约第2 2条向其他締约国转递締约国交存于他的承认委员 

会权限的声明副木 

2.撤销根据公约第22条所作的声明，不得妨碍对根据该条已发文书中所载 

任何事项的审i义；秘书长在收到撤销声明的通知后，不应再接受个人或其代表根据 

该条所发的其他来文，除非有关締约国已作出新的声明。 

向委员会递交来文 

笫 2 X 2 2条 

1 .按照本议事规则，秘书长应提请委员会注意根据公约第2 2条第1款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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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来力 

2 . 秘书长在必要时可要求来文发文人澄清他是否希望根据公约第2 2条将其 

来文提交委员会审i:L遇对发文人的愿望有任何怀疑时，委员会应处理该来文。 

3 . 如果来文涉及未曾按照公约第2 2条笫1款的规定作出声明的締约国，则 

委员会不应予以接受或将其列入根据议事规则第3/22条编制的清 

来文清单和登记表 

第 3 / 2 2 条 

1 .秘书长应编制来文清单，按照上面第2/22条提请委员会注意，并附来文 

内容情要，定期将这种清单分发给委员会成员。秘书长还应保有一份所有这种来文 

的永久登记 

2 •应将提请委员会注意的任何来文全文提供给提出要求的任何委员会成员。 

要求澄清或提供其他料 

第4x^2 2条 

1.秘书长可要求来文发文人就公约笫2 2条是否适用于其来文作出澄清，特 

别是关于以下方面： 

W发文人的姓名、地:M:^年龄和职业及其身份的査证； 

»»来文所针对的締约国国名； 

来文目的； 

»)指称被违反的公约规定； 

( e ) 声 # ^ 实 ； 

(«发文人用尽國内补救办法所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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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同一事项正受到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的审査情况， 

2 . 在要求澄清问题或提供资料时，秘书长应对来文发文人规定一小适当时限, 

以避免根据公约第22条所定的程序受到不当拖延， 

3 . 委员会可为要求来文发文人提供上述资料的目的核可一汾问题单， 

4 . 本条第1款提到的要求澄清问题不应排除将来文列入第3/22条第1款规 

定的清单， 

资科摘要 

第 5 Z 2 2 条 

秘书长应尽快就每一份已登记的来文编写一份所载有关资料的摘要，并分发给委 

员会成员* 

会议 

第6y^2 2条 

1. 委员会或其附属机关审査根据公约第2 2条来文的会iSi应为非公开会议》 

2 . 委员会审iX适用公约第2 2条程序等一般问题的会i义可根据委S会的决定 

公开举行， 

发布关于非公开会 i义m报 

第 7 7 2 2 条 

委员会可经由秘糸长就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 2条的活动发表公报，供新闻机构 

和一般公众使用， 

成B无法参与审査来文 

第 8 " 2条 

1.遇下列情形成员不得参与委员会或其附属机关审査来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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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对本案有任何小人利益；或 

(b)如果他曾以任何身份参加对来文所述案件作出任何块定， 

2.根据上文第1款引起的任何问题应由委员会作出决定，但有关成员不得参 

加， 

成员的退席 

第 9 / 2 2 条 

如果由于任何理由一名成S认为他不应参与或继续参"^某一来文的审査，他应 

邇知主席退出审查， 

B .决定来文可予受理的程序 

处理来文的方法 

第1 0 7 2 2 条 

1 . 委员会应根据以下各条尽速决定根据公约第22条，来文是否可予受理， 

2 .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委员会应按照秘书处交文的先后^处理来文 , 

3 . 委员会如认为适当，可决定同时审议两份或多份来文， 

4 . 委员会如认为适当，可决定同时审i义来文可予受理的问题和就来文的是非 

曲直对来文的审议， 

成立工作组 

第 1 条 

1.委员会可根据 i义事规则第6 1条成立一个工作组，在即将举行届会之前开 

会，或由委员会商同秘书长决定在其他任何方便的时阆开会a目的在就来文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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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约第2 2条规定的可予受理的条件提出建议，并以委ê会可能决定的任何方式 

向委员会提供协助。 

2.工作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会五名成员，工作组应自行选举主席团成员，自 

行订定工作方法，并尽可能对其会议釆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来文可予受理的条件 

第1 2 / 2 2条 

1.为决定来文是否可予受理，委员会或其工作组应査明： 

(a) 该来文未采用匿名方式，它来自根据公约第2 2条承认，委员会职权 

的締约国所管辖下的t^^^J 

(b) 上述小人声称为有关締约国违反公约有关规定的受害人。来文应由小 

人亲自提交或由其亲属或指定的代表提交，或当指称的受害人看来无法亲自提 

交来文时由代表受害人的其他人提交，并由发文人指出代表受害人的理由； 

( C )来文没有滥用根据公约第2 2条提出此类文书的权利； 

来文没有不符合公约的各项规定； 

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审査； 

(f)小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但在补救办法的施行发生不当稽延或 

对违反本公约行为的受害人不可能揭供有效救济的情况下，本规则不适用。 

2 .委员会对符合第2 2条第5段的情况且是可予受理的来文应予审i义。 

其他资料、澄清和详述 

第 1 2条 

1 ,委员会或根据第1 1/22条成立的工作组可经由秘书长要求，有关締约 

国或来文发文人提交与来文可予受理问题有关的其他资料、澄清或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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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締约国提出本条第1款提到的要求，应附以来文全文。 

3 . 除非有关締约国已收到来文全文，并获予机会提供本条第1款规定的资料 

或评述，包括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有关的资料，否则不得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4 . 委员会或工作组可采用问题单，要求提供这类其他资科或澄清。 

5 . 委员会或工作组应指明提交这类其他资料或澄清的时限，以避免过度拖延， 

6 . 如果有关締约国或来文发文人不遵守时限,委S会或工作组可决定参照现 

有资料审来文是否可予受理。 

7 . 如果有关締约国对来文发文人所称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有所争论，则 

締约国必须详细列举对该特珠案情按照公约第2 2条第5款(b)项的规定指称的受害 

人可得到的有效补救办法， 

8 . 在委员会或工作组指明的这种时限内，締约国或来文发文人或有机会对另 

一方遵循根据本条所作要求提出的任何材料发表评论意见a若在规定的时限内未收 

到这种评论意见，照规定不得稽延审iii来文可予受理的问题， 

9 . 在审议来文可予受理的问题的过程中，委S会或工作组可要求締约国釆取 

步骤以避免指称违反行为的声称受害人可能造成无法辭卜的损害，这种针对締约国 

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对来文可予受理的问题已作出任何决定， 

不予受理的来文 

笫 1 4 / 2 2 条 

1. 如果委员会决定根据公约笫2 2条对某一来文不予受理，或对来文的审议 

暂停或中断，委员会应经由秘书长尽快将其决定通知来文发文人，如果来文已转递 

有关締约国，并应通知该締约国， 

2 . 如果委员会已宣布对某一来文不予受理，而经有关个人或其代表提出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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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委员会可在稍后曰期复审该项决定。这种书面要求应载明文件证据，证 

明公约笫2 2条笫5款所称不予受理的理由不再适用。 

C.就来文的是非曲直对来文的审议 

处理可予受理的来文的方法 

笫1 5 / 2 2条 

1. 委员会在已决定根据公约笫2 2条对某一来文可予受理时，应经由秘书长 

将其决定案文连同来文发文人提出的尚未按照议事规则笫13/22条笫2款转递有 

关締约国的任何材料转交该締约国，委员会还应经由秘书长将其决定通知来文发 

文人， 

2 . 有关締约国应在6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说明，阐明审议中的案 

子以及该国可能已经采取的补救办法。委员会如果认为有必要，可指明它想从有 

关締约国收到何种形式的资料。 

3 . 夯员会在审i义过程中可把委员会对由于情况紧迫，是否宜于采取临时措施 

以避免对指称违反行为的声称受害人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意见通知締约国。 

在这样做时，委员会并应通知有关締约国，委员会对临时措施的意见并不表示对来 

4 .締约国遵循本条提出的任何解释或说明均应经由秘书长转交来文发文人， 

该人可以在委员会决定的时限内提供任何其m资科或评述。 

5 .委员会可邀请来文发文人或其代表以及有关締约国的代表出席委员会指定 

的开会议，以便就有关来文是非曲直的问题作进一,澄清或答复问题， 

6.委员会可参照締约国遵循本条提出的任何解释或说明，取消其判定来文可 

予受理的决定，但是，在委员会考虑取消该项决定之前，必须将有关的解释或说 

明转交来文发文人，以便他在委员会规定的时限内提供其他的资料或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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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对于可予受理的来文的意见 

笫 1 6 / 2 2条 

1. 委员会应参照由个人或其代表和由有关締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可予 

受理的来文。委员会可将来文交给工作组，协助处理这个工作。 

2 . 委员会或工作组可在任何时候在审査过程中，经由秘书长从联合国各机关 

或专门机构取得有助于处理该案的任何文件。 

3 . 委员会在审议可予受理的来文之后，应根据审议结果陈述其意见。委员 

会的意见应经由秘书长转交来文发文人和有夫締约国。 

4 . 委员会任何成员均可要求将他个人的意见摘要附在委员会的意见之后转交 

来文发文人和有夫締约国。 

5 . 应请有关締约国及时通知委员会关于它遵照委员会的意见采取的行动。 

员会年度报告摘要和最后决定案文的载入 

第 1 7 / 2 2 条 

1. 委员会应在其年度报告内载入已经审查的来文摘要，并斟酌情况载入有关 

締约国的解释和说明的摘要以及委员会的意见。 

2 . 委员会可决定在其年度报告内载入其根据公约第2 2条笫7款发表的意见 

全文，它还可决定在其年度报告内载入其根据公约第22条宣布来文不予受理的 

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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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三 * 释 和 修 订 

二十、là释和修订 

在论释本议事规则时可对仅为参考目的而插入的标题不予m. 

本议事规则可由委员会决定予以修订，但不妨碍公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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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w 

关于缔约国根据公约第19条 

所提初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暂5准则 

规定："缔约国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一年内，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交关 

于其为履行公约义务所采措施的报告，随后，締约国应每四年提交关于其所采新 

搢施的补充报告以及委员会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为不妨碍根据公约第17条成立的委员会就缔约国根据公约第19条所提报告 

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秘书长兹建议締约国所提初次报告应分两部分 

如下： 

笫 一 一 般 性 质 的 资 料 

这一部分应： 

(a) 简要叙述提送报告的国家禁止和消除公约第1条第1款界定的酷刑以及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一般性法律范围； 

(b) 说明提送报告的国家是否为国际文书的締约国或是否有国内法包括或可能 

包括比公约所规定的适用范围更广的规定； 

( C )说明公约各项规定是不能在法院、其他法庭或行政当局上加以援引或由法 

院、其他法庭或行政当局直接加以执行，或者是否这些条款必须成为国内法或行政 

规定后才能由有关机关加以执行； 

(d) 说明有那些司法、行政或其他主管当局拥有对公约所述事项的管辖权； 

(e) 说明对声称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受害 

个人有什么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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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简要叙述关于在提送报告的国家内实际执行公约的真实情况，并说明影响 

提送报告的国家根据公约履行义务的程度的任何囡素和困难. 

笫二條与本公约笫一部分各条款有关的资料 

这一部分应提供有关提送报告的国家按照公约第2至16条的颟库及其备项规 

定执行这些条款的具体资料.它应叙述有关各条规定的下列资料： 

(a) 执行这些规定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现行措施； 

(b) 影响实际执行这些规定的任何因素或困难； 

( C )任何关于釆取执行这些规定的措施的具体案情的资料• 

对报告中提到的主要法律及其他案文以一种工作语文（英文、法文、俄文或西 

班牙文）编印足够份数，随同报告供给委员会各成员，但是应当指出，这些资料 

将不予复印同报告作一般性散发，因此在报告本身未实际引述或在附件中未载列 

有关案文时，报告应载列充分资料，使人们不必参考这些案文也能了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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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缔约国根据公约第19条应提交的初次报告 

绮约国 生效曰期 应提交初次报告的日期 

阿富汗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阿 舰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奥地利 1 9 8 7 年 8 月 2 8 日 1 9 8 8 年 8 月 2 7 日 

伯利兹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保加利亚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麦隆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加拿大 1 9 8 7 年 7 月 2 5 日 1 9 8 8 年 7 月 2 3 日 

哥 伦 M 1 9 8 8 年 1 月 7 曰 1 9 8 9 年 1 月 6 日 

丹麦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厄瓜多尔 1 9 8 8 年 4 月 2 9 日 1 9 8 9 年 4 月 2 8 日 

埃及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法国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8 7 年 1 0 月 9 日 1 9 8 8 年 1 0 月 8 日 

匈牙利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卢森堡 1 9 8 7 年 1 0 月 2 9 日 1 9 8 8 年 1 0 月 2 8日 

墨西哥 1 9 8 7 年 6 月 2 6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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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生效曰期 应提交初次报告的日期 

揶威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巴拿马 I 9 8 7 年 9 月 2 3 日 1 9 8 8 年 9 月 2 2 日 

菲律宾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塞内加尔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西班牙 1 9 8 7 年 1 1 月 2 0 日 1 9 8 8 年 1 1 月 1 9,曰 

瑞典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士 1 9 8 7 年 6 月 2 6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多哥 1 9 8 7 年 1 2 月 1 8 日 1 9 8 8 年 1 2 月 1 7 日 

鸟千达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申义共和国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 日 

乌拉圭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1 9 8 8 年 6 月 2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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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编号 

C A T / C/1 

C A T / C / 2 

C A T / C / L . 1 和 A d d , 1 

C A T / C / L . 2 

CAT/G/JL. 3 

C A T / C / S R 1 - 7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秘书长的说明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和处罚公约》的现况以及根据公约发表的保留 

和声明 

议事规则草案 

与委员会审议各締约国按照公约第19条应提交 

的报告的工作方法有关的事项：秘书长的说明 

与委员会审议 各締约国按照公约第19条应提交 

的报告的工作方法有关的事项。缔约国根据联 

合国人权文书所负的提送报告的责任：秘书长的 

说明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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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诮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 

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 E 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OJlVHMTb mjXAHUH OPrAHM3AUHM 0BT>E4MHEHHbIX HAlXUVi 

H3iiaHHH OpraHHsauHH Oô'beiiHHeHHfaix HauHf^ M O ^ H O KynHxb B KHH>KHI»IX MarasHHax 
H arcHTCTBax BO BCCX paHonax MHpa. HaBOflUTe cnpaBKH o6 H3iiaHHHX B eaïueM KHH^CHOM 
MarasHHe HJÎH nnuimc nq ajipecy: OpraHH3auHH OoteflHHCHHbix HauHô, CCKUHH no 
npoiia>Ke H3iiaHHtt, Hbio-MopK KJIH ^eHes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 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àn en venta en libren'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1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00600 12903-June 198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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